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泰达宏利货

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７－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０７－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

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

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益

＋

前

一工作日未分配收益）

／

当日基金份额总额 （按截位

法保留到分，去尾部分参与下一日收益分配）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

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

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

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规

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

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

１０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若该日

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３

）咨询办法：

⑴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⑵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⑶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３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三届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三届三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邮件和专

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翔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１

《公司章程修正案》。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为建立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股东回报机制，增加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切实保护公众

投资者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发的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和四川证监局传达证监会通知精神的专题

会议精神，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公司董事会制定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该规划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届董事

会提名金翔宇先生、高达明先生、汪志雷先生、邓江先生、赵勤女士、何富雄先生、陈伟先生、程源伟先生、李

定清先生作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陈伟先生、李定清先生、程源伟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候选

人的个人简历请见附件

２

。

现任独立董事邓富江先生、陈兴述先生因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已满六年，根据相关规定自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被提名为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职务。

依据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决议

通过的其他董事候选人名单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四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独

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

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会向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同意提名金翔宇、高达明、汪志雷、邓江、赵勤、何富雄、陈伟、李

定清、程源伟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

养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未发

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尚未解除的情

形。

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因公司章程的修订以及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即将届满，需根据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和董、监、高人员

对工商登记资料进行变更登记，为此，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以上一、二、三、四项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５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

１

：

《公司章程》修正案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一百二十八条第（八）款

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不含

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年累计总额

２０００

万元（不含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

公司投资方案（包括担保、受托经营、委托、赠与、承包、租赁、投资引进、资产出售和购买等），有权决定单笔

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不含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银行借贷方案，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的除外；

修订为：

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年累计总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含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公

司投资方案（包括担保、受托经营、委托、赠与、承包、租赁、投资引进、资产出售和购买等），有权决定单笔金

额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含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银行借贷方案，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另

有规定的除外；

二、原《公司章程》第八章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在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保持利润分配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其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可以采取现金分红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二） 最近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

因及用途，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

修订为以下第一百五十四条至第一百七十一条，并作为《公司章程》第八章新的第二节利润分配，其后

章节和条款序号顺延。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在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保持利润分配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至少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

元；

（二）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

０．２

元；

（三）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

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含

５

，

０００

万元）。

第一百五十七条 分红比例的规定：

（一）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二）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第一百五十八条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

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

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当报告期内每股收益超过

０．２

元时，公

司可以考虑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

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独立发

表意见并公开披露。

第一百六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性说明、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将导致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事项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向股东大会做出说明。 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响，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就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

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一百六十二条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

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第一百六十三条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

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第一百六十四条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 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 参会董事的发言要

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第一百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应依法依规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表决。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

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年度盈利但管理层、董事会未提出、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管理层需对此向董事

会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包括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

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由董事会向股东

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 半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

情况。若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应在年报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

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第一百六十八条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

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

见。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应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订周期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本章程的有关规定，分红政策调整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第一百七十一条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附件

２

：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金翔宇先生：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四川绵阳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６

年，在绵阳市肉联厂

工作，曾任营销公司副经理、肉类批发公司经理、肉联厂销售处副处长。

１９９８

年与高达明共同创立宜宾高金

的前身宜宾市翠屏区高金食品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与高达明先生合作创立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

司，任董事长。

２００２

年与高达明先生合作创立泸州市高金罐头食品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发起设立

本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金翔宇先生是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四川省个体

私营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民营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副会长、中国肉类协会第三届理事、四川

省猪肉出口商会会长、四川省畜牧业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出入境检疫检验协会副理事长。 曾被评为“遂宁市

优秀民营企业家”、“四川省优秀民营企业家”、“遂宁市第四批拔尖人才”、“四川省优秀创业企业家”、“四川

省十大财经风云人物”、“四川省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优秀建设者”、“四川

省劳动模范”等。

金翔宇先生现持有公司

６３

，

０７６

，

０１２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２３％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 除此之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２

、高达明先生，生于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四川省富顺县人。

１９８０

年开始从事个体经营猪皮盐制加工；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任富顺县大明鲜活食品厂厂长；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任潼南县塘坝肉联厂厂长。

１９９８

年与金翔宇先生合作创立宜

宾高金前身宜宾市翠屏区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

１９９９

年与金翔宇先生合作创立遂宁市高金食品有

限公司，任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与金翔宇先生合作创立泸州市高金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８

发起设立本公司，

目前任公司副董事长。

高达明先生是宜宾市工商联常委、四川省工商联合会（商会）副会长、遂宁市政协委员、曾被评为“四川

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四川省优秀创业家”。

高达明先生现持有公司

６３

，

０７６

，

０１２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２３％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汪志雷先生：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安徽池州人，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自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历

任安徽池州南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供销公司经理、营销副总、董事长等职；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任山东金锣集团副总裁职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加盟本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汪志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邓江先生：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重庆涪陵人，中共党员，金融学硕士。

１９８７－１９９４

年，先后在原四川涪陵地

委宣传部、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绵阳市分行办公室工作；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年，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洋浦分行工

作，历任办公室主任、直辖公司经理、酒店总经理、海口办事处主任、信贷部经理、分行副行长；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发

起设立本公司。 历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邓江先生现持有公司

５

，

２１４

，

００８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通报批评处分。 除此之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赵勤女士：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四川绵阳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 历任四川绵阳市肉联厂肉制品分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厂长；四川三旺伍田食品有限公司厂长；

山东得利斯集团技术总监；德国万利士公司中国地区的技术支持和市场策划负责人。 赵勤女士为四川省食

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三八红旗手、市十大杰出女性，商务部《生猪屠宰企业资质

等级认定》评审员、成都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赵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何富雄先生：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四川绵阳人，大专学历。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在四川盐亭县粮食局工

作，任检验员、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在绵阳双汇工作，历任分厂厂长、收购部部长、销售处处

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加盟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何富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陈伟先生：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北京市人，中共党员，硕士学位，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国食品

集团部门副经理，

２００２

年加入中国肉类协会，进行行业管理及政策研究。 现任中国肉类协会副秘书长。

陈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李定清先生：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重庆市人，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参加工作，先后供职于重

庆财贸学校、重庆商学院，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教师、副主任职务，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任重庆工商大学

会计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今任重庆工商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院长。

李定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程源伟先生：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重庆市人，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３

年曾在湖北省南宫人民检察院、重庆市监察局

工作，

１９９３

年至今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为重庆市源伟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高级律师、重庆市上市公司

协会法律部部长、桐君阁和建摩

Ｂ

独立董事。

程源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３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三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三届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邮件和专人

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谭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届监事

会提名谭峰先生、陈林女士作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另外一名监事成清女士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换届后，不存在董事、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监事的情形。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人数的

１／２

。

公司向第三届监事会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上述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谭峰，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在工商银行遂宁市分行工作，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曾任

龙蟒集团信息中心主管、百利药业公司信息部经理、遂宁市委组织部科员，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今任本公司信息部

经理。

谭峰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陈林，女，

１９６５

年出生，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年，从事财务核算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３

年，历任宜宾高金、原遂宁高金

出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发起设立本公司，曾任射洪高金出纳，现任四川遂宁高金食品有限公司出纳。

陈林女士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高达明先生的弟媳。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３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１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经参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就选举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事宜通过下列决议：

一致同意选举成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成清女士，

１９６９

年出生，四川遂宁人，大专学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在遂宁市服装工业公司工作，历

任主办会计、财务科副科长；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在成都升阳中小学服装公司工作，任财务科长；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加入本公司后历任公司主办会计，四川高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财

务部部长、审计部部长。 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成清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成清女士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３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６６６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金翔宇先生、高达明先生、汪志雷先生、邓江先生、赵勤女士、何富雄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陈伟先生、李定清先生、程源伟先生。

４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注：

１

、其中第

３

项《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中的独立董事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２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选举将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三、会议登记事项

（

１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

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手续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

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

３

）登记地点：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６６６

号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颜怀彦 韩斌

联系电话：

０８２５－２６５１９９９

传真：

０８２５－２６５１９９９

联系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滨江南路

６６６

号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

６２９０００

（

２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七、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表决票（一）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修订〈公司章程〉》

２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３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注：如同意则在表决的“同意”栏打“

√

”，反对则在表决的“反对栏”打“

×

”，弃权则在表决的“弃权”栏打

“

－

”。

表决票（二）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数（股）

３－１

选举金翔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３－２

选举高达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３－３

选举汪志雷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３－４

选举邓江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３－５

选举赵勤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３－６

选举何富雄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３－７

选举陈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８

选举李定清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９

选举程源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４－１

选举谭峰先生为公司监事

４－２

选举陈林女士为公司监事

注：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

３

、

４

项议案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１

）选举

３－１

、

３－２

、

３－３

、

３－４

、

３－５

、

３－６

非独立董事

股东持有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有效表决权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被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４

的乘积，股东可

以将该有效表决权平均分配给备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被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

数不得超过该有效表决权总数。

（

２

）选举

３－７

、

３－８

、

３－９

独立董事

股东持有的选举独立董事的有效表决权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被选独立董事人数

３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

该有效表决权平均分配给备选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被选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

过该有效表决权总数。

（

３

）选举

４－１

、

４－２

监事

股东持有的选举监事的有效表决权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与被选监事

２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该有效表决

权平均分配给备选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被选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该有效表决权总数。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4

2012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五

（上接

D33

版）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

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３０％

—

８０％

；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１５％

—

６５％

；权证投资比

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并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主动投资与数量化组合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 切实贯彻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和自下而上的公司选择相结合的

策略。

本基金动态

Ａｌｐｈａ

策略包括两部分： 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公司研究， 借助公司动态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选股模型将那些具有高

Ａｌｐｈａ

值的公司遴选出来组成基金投资的备选库，这里高

Ａｌｐｈａ

值的公司指根据公司量化模型各行业综合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公

司；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确定各类标的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对组合进行动态地优化管理，进一步优化整个组合

的风险收益特征，避免投资过程中随意性造成的

Ａｌｐｈａ

流失。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资产配置分两个层次：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和投资组合的构建及动态管理策略。

本基金在资产配置过程中严格遵循自上而下的配置原则，强调投资纪律、避免因随意性投资带来的风险或损失。在大类

资产配置方面，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财政及货币政策、资金供需及具体行业发展情况、证券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问题的

深入研究，分析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三大类资产的预期风险和收益，通过公司数量化模型确定资产配置比例并动态

地优化管理。在投资组合构建管理方面，通过有效结合数量化资产配置结果和自下而上的标的资产研究结果，确定资产的配

置比例、构建投资组合，并通过跟踪研究对整个组合进行动态地优化管理。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策略分为两个部分：自下而上的数量筛选与研究员挖掘相结合的股票投资备选库构建；自上而下的资产

配置策略指导下投资组合构建管理。

（

１

）投资备选股票库的构建

本公司金融工程部门一直进行自己的选股研究，通过持续跟踪分析、不断用历史数据实证检验，筛选出最能够体现我们

投资逻辑、在实际投资中能够带来最好回报的公司群的指标，形成基金产品的选股模型。我们自下而上的公司选择就是适应

市场阶段性的特征，利用我们数量化选股模型研究结果选择出最具投资价值的公司。我们股票备选库由以下两部分构成：

股票备选库的主体部分基于动态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选股模型的选择结果。通过我们数量选股模型对全部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

进行分析比较，最终筛选出各个行业未来一段时期内预期阿尔法值最高的前三分之一的公司。经过金融工程长期对选股指标

实际效果的实证分析，目前该模型中考查的量化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①

公司的行业地位。涉及的指标包括公司年度毛利率的水平及变化情况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预付、预收、应付等指标

情况。通过这些指标判断公司盈利模式的稳定性，以及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地位情况，进而判断公司未来一段时期内盈

利预期的置信程度。

②

公司资产管理效率情况和财务安全性，如

ＲＯＣＥ

（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已用资本回报率）指标或

ＲＯＩＣ

（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本回报率）指标、负债水平和期限结构管理效率指标如资本成本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判断公司资产管理效率

情况和财务安全性。

③

公司成长性的估值指标，如

ＰＥＧ

，过去一年的

Ａｌｐｈａ

值。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量化指标，通过公司的动态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选股模型对公司所在上市公司进行综合评分，按行业进行

排名并筛选出各行业排在前三分之一的具有较高

Ａｌｐｈａ

值的具备进一步深入研究价值的公司集合作为构建股票备选库的基

础来源。

作为对数量化模型选股的有益补充，研究员通过自下而上对公司研究，挑选那些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盈利模式稳定、财

务政策安全、行业地位有利、行业发展空间巨大、短期具有确定性较高增长预期等，并通过公司内部的股票备选库构建及相关

投资和研究流程，加入到股票备选库中。

（

２

）投资组合的构建管理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包括：行业配置比例确定、具体股票组合的构建以及组合的动态优化管理。

行业配置比例确定是指基金经理在综合投研部门及外部研究的力量的基础上， 形成自己未来一段时期内具体的股票投

资策略。基于宏观研究结果及不同行业的预期风险和收益，组合管理人员利用数量模型确定股票资产在不同行业的配置比例

建议。在此基础上，基金经理根据行业研究员的研究结论和股票推荐建议，确定具体行业配置的标的公司，在组合管理人员数

量模型配置比例建议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组合构建方案。 组合构建完成之后， 组合管理人员会进一步根据组合内资产价格波

动、风险收益变化情况，以及基金经理及行业研究员跟踪研究对所标的资产未来预期的调整情况，定期或不定期优化组合，以

确保整个股票组合的

Ａｌｐｈａ

值处于最优的区域内。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配置是在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指导下完成的。基金经理在组合管理员帮助下，将自己对未来一段时间资

本市场的预期风险收益特征体现到债券资产组合与股票资产组合配置比例中， 并在债券研究员的帮助下完成债券组合的构

建。债券组合是一个低风险、低收益的组合。

本基金债券投资综合考虑了各类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久期、税收和生产率敏感性分析等因素，在

计算各类特定产品投资价值基础上，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央行货币供给与利率政策、价格指数等因素研判，为债券资产配

置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依据，并确定债券组合中各类固定收益品种的配置比例。在具体投资标的选择方面，基金管理人将

根据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深入研究来选择国债投资品种； 通过重点分析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以及与国债收益率之差的变化情

况选择金融债和企业债等品种。

本基金在债券组合构建过程中，具体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利率策略、信用策略、相对价值策略、债券组合构建及调整策略、

可转债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等投资策略等。在明确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债券资产的基础上，遵循以下原则构造债券投资组合：

Ａ

、确保债券投资策略的执行，确保组合久期保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Ｂ

、保持组合分散化，减少非系统风险。

Ｃ

、保持组合适当的流动性。

Ｄ

、将下行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公司债券策略小组将定期讨论债券投资策略，基于数量化配置建议的贯彻执行情况，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综合评估组合

绩效。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５％＋

中信国债指数收益率

×４５％

本基金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

３０－８０％

，因此在业绩比较基准中股票投资部分权重为

５５％

，其余为债券

投资部分。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市场中高阿尔法公司为投资者谋取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由中国

Ａ

股各

行业上市公司中流通市值最大和最具流动性的

３００

家公司编制而成，能够全面反映市场的波动，是市场中风险收益特征较好

的指数之一，因此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同时，选取中信国债指数作为债券投资部分的比较

基准。如果今后市场中出现更适用于本基金的指数，本基金可以在征得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变更业绩比较基

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在资产配置中强调数量化配置，其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较股票型产品低、较债券型基金高，属于中

高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产品。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按照《基金法》、《信息披露办法》及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中关于投资组合报告的要求披露基金的投资组合。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为

３

，

０７８

，

４１８

，

３４１．５３

元，份额净值为

０．８４７

元，累计份额净值为

０．８４７

元。其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３９３

，

９２２

，

９３８．６０ ７７．４８

其中：股票

２

，

３９３

，

９２２

，

９３８．６０ ７７．４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９４

，

８７０

，

２８９．８０ １６．０２

其中：债券

４９４

，

８７０

，

２８９．８０ １６．０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７７

，

６２１

，

０１３．１２ ５．７５

６

其他资产

２３

，

１６５

，

６９２．５３ ０．７５

７

合计

３

，

０８９

，

５７９

，

９３４．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１

，

５０２

，

９７９

，

１８０．８２ ４８．８２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２６１

，

５０８

，

４１４．００ ８．４９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８２

，

４１２

，

３６４．５６ ２．６８

Ｃ５

电子

５６４

，

５９７

，

９６５．９７ １８．３４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８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３４５

，

６６６

，

３９１．９７ １１．２３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２７

，

７９４

，

０４４．３２ ７．４０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５６４

，

３６０

，

６１５．２５ １８．３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１０

，

８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０

，

２４９

，

９８４．０３ ０．３３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９５

，

３４０

，

３７０．６０ ９．５９

Ｍ

综合类

１０

，

１６４

，

７８７．９０ ０．３３

合计

２

，

３９３

，

９２２

，

９３８．６０ ７７．７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００５３６

华映科技

１９

，

９２４

，

２０２ ３０１

，

０５４

，

６９２．２２ ９．７８

２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

１８

，

０１４

，

６１０ ２６８

，

５９７

，

８３５．１０ ８．７３

３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１１

，

５５０

，

７２５ ２６１

，

５０８

，

４１４．００ ８．４９

４ ００２３７１

七星电子

７

，

５２５

，

０１９ １９９

，

０３６

，

７５２．５５ ６．４７

５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５

，

８０１

，

８３６ １９７

，

９５８

，

６４４．３２ ６．４３

６ ０００９１７

电广传媒

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１７２

，

０１１

，

８４０．００ ５．５９

７ ００２０８９

新 海 宜

１４

，

０１３

，

２８８ １５１

，

２０３

，

３７７．５２ ４．９１

８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２

，

５１２

，

３１３ １０７

，

３５１

，

１３４．４９ ３．４９

９ ００２０９３

国脉科技

１７

，

０４４

，

４００ １０３

，

９７０

，

８４０．００ ３．３８

１０ ０００５４７

闽福发

Ａ １９

，

９０１

，

４２４ ９３

，

３３７

，

６７８．５６ ３．０３

４．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５７

，

５０５

，

７５０．００ １．８７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４３７

，

３６４

，

５３９．８０ １４．２１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４９４

，

８７０

，

２８９．８０ １６．０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

，

５７６

，

３８０ １７０

，

６７４

，

６６２．６０ ５．５４

２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

９１８

，

４００．００ ５．２９

３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１

，

１２５

，

２６０ １０３

，

７７１

，

４７７．２０ ３．３７

４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２

国债

⑶ ５７５

，

０００ ５７

，

５０５

，

７５０．００ １．８７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且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项目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９５２

，

７０１．８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５

，

９５４

，

８５９．１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１０７

，

４６７．０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３

，

１５０

，

６６４．４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３

，

１６５

，

６９２．５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７０

，

６７４

，

６６２．６０ ５．５４

２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６２

，

９１８

，

４００．００ ５．２９

３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１０３

，

７７１

，

４７７．２０ ３．３７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基金成立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３．００％ １．０７％ －１．１１％ １．０５％ －１．８９％ ０．０２％

２０１０／１／１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４．６４％ １．５４％ －４．３８％ ０．８６％ ２９．０２％ ０．６８％

２０１１／１／１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１．１０％ １．２７％ －１２．９３％ ０．７１％ －１８．１７％ ０．５６％

２０１２／１／１

—

２０１２／ ３／３１ １．６８％ １．６６％ ２．８６％ ０．８２％ －１．１８％ ０．８４％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①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②

根据《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

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３０％

—

８０％

；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１５％

—

６５％

；权证

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并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根据基金合同的

规定，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需符合基金合同要求。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

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履行适当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必

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６．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公司结合华商动态阿

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情况，对其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说明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相关内容。

２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３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４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代销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信息。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并更新了最近一期基金业

绩和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６

、在“十九、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中更新了法定代表人相关信息。

７

、更新了“二十、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的相关信息

８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内容。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

2012-002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7

月

6

日上午

9:30-10:30

停牌一小时， 于

2012

年

7

月

6

日上午

10:30

复

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亿利达（

002686

）股票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挂牌上市，当日收盘价涨幅为

43.94%

；

7

月

4

日和

7

月

5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自查并确认：

1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近期没有重大对外投资计划；

3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避免盲目炒

作。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